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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简介
韩维信律师1977年生人，中共党员，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，宪法行政法

学硕士。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，沈阳办公室合伙人律师。现任辽宁省

律师协会民营经济发展与保障委员会主任、辽宁省行政复议委员会专家库成

员、辽宁省民政厅公益慈善专家库成员、沈阳市政府地方立法专家、沈阳市行

政复议委员会专家库成员、沈阳市工商联（总商会）法律顾问。

从2001年开始从事法律工作至今，曾在辽宁省政府法制办公室、辽宁省机构编

制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十五年，担任处级领导职务多年，并曾在国务院法制办借

调工作。参与15部辽宁省级法规及政府规章的起草工作，参与过省委省政府转

变职能若干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。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“美国国际

出庭律师学会中国项目”，赴美国夏威夷州和新泽西洲议会、法院、律师事务

所、大学法学院学习交流，曾在新泽西洲MDMC律师事务所实习。2016年开

始从事律师执业，先后为省、市、县、乡四级多家党委政府机关以及部分事业

单位提供法律顾问服务或专项法律服务，为多家中央及地方国有企业和知名民

营企业提供诉讼或者非诉讼法律服务，为客户防范了大量法律风险，解决了一

批法律争议，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。

代表业绩
• 成功代理某公司与某银行金融借款纠纷一案，该案在一审、二审均取得胜诉

结果，为客户挽回了超过1亿元直接经济损失及更大范围的间接损失；

• 受某国有企业与某县政府委托，为双方之间的征地补偿有关事宜提供专项法

律服务，通过起草补充协议等非诉方式，妥善解决困扰双方多年的争议；

• 为某公司成功解决经销商违约问题，综合运用诉讼和非诉讼手段成功解决了

该起危机事件，既保护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又有效地避免了给公司造成

的经济损失和严重负面影响，也维护了当地的社会稳定；

• 受某省政府司法厅委托，为其提供规范性文件审查专项服务，依法对省政府

有关部门及市政府出台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认真审查，提出了具体的合法性审

查意见，得到了充分认可；

• 为某县住建局解决热电联产项目投资方退出提供专项法律服务。在综合分析

多份协议内容，并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提出了诉

讼手段与非诉讼手段相融合，且分步实施的综合解决方案，得到县委、县政府



的认可。全程参加县政府领导与投资方及其律师团队的谈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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